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

2024 年度长宁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根据《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上海市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等规定，经区政府同意，现对

《2024 年度长宁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予以调

整并公布。

特此通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2024 年度长宁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整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

1 制定《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办法》 区政府办公室 第一季度

2 修订《长宁区支持节能减排降碳的若干政策措施》 区发展改革委 第一季度

3 修订《长宁区鼓励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 区科委 第一季度

4 修订《长宁区促进质量提升、品牌发展、知识产权运用的若干政策措施》 区市场监管局 第一季度

5 制定《长宁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办法》 区民政局 第二季度

6 制定《长宁区支持“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实施办法》 区商务委 第三季度

7 修订《长宁区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 区财政局 第三季度

8 修订《长宁区新一轮城市管理精细化行动计划》 区建设管理委 第三季度

9 制定《长宁区公园城市规划（2024～2035）》 区绿化市容局 第三季度

10 制定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指标体系 区政府办公室 第四季度

11 确定 2025 年长宁区为民办实事建议项目 区政府办公室 第四季度

12 制定《长宁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区发展改革委 第四季度

13 制定《关于全面推进美丽长宁建设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际精品城区的行动方案》 区生态环境局 第四季度

14 划定长宁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区文化旅游局 第四季度

15 制定《上海市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办法》 区文化旅游局 第四季度

16 制定《上海市长宁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情况评估管理办法》 区文化旅游局 第四季度

17 制定《长宁区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区市场监管局 第四季度

18 制定《上海市长宁区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 区市场监管局 第四季度


